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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犯罪手段的丰富和经济活动的活跃，实践中出现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对这类行为准确定性具

有实际意义，主要涉及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界限问题。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核心区别在于二者侵犯

的法益不同，在审理过程中首先需要从客观上评定是否扰乱了市场秩序；其次，二者的行为表现形式不

同，合同诈骗罪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并且是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若非利用合同，即

便是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只能认定为诈骗罪；在诈骗行为发生的时间认定上，既包括

前期的合同协商过程也包括后续的赔偿和纠纷解决过程，只要是基于合同内容交付的款项，均可以认定

为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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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richment of criminal means and the activit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use of contracts 
to commit fraud has emerged in practice, whic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accuracy of such 
acts, mainly involv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crime of fraud and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The co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and the crime of fraud is that the leg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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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ts infringed by the two are different, and in the process of trial,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objec-
tively assess whether it has disrupted the market order; secondly, the two acts manifest them-
selves differently,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must occur in the process of signing and performing 
the contract, and it is the use of the contract as a means of fraud, if the contract is not used, even if 
it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signing and performing the contract, it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the 
crime of fraud; in determining the time of occurrence of fraud, including both the previous con-
tract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he subsequent compens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as 
long as the payment i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contract,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rime of con-
tract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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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市场的活跃，合同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于生活中，同样，利用签订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的

行为越来越多，对于这种行为的定性，目前的判决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混乱。 
本文以两起刑事案件作为讨论的起点，以期对此种行为的正确定性。 
案例一：刘某与前夫任某名下的房屋因未结清购房款存在民事纠纷，已经被法院查封，并且刘某曾

将该房屋用于抵押，获得贷款 700 余万元，案发时尚未还款。刘某与前夫隐瞒上述事实，与被害人朱某

夫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取得购房款 500 万元，后因无法交付房屋而案发，最终被判处合同诈骗罪。1 
案例二：叶某采用远期交货的模式与客户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后，将客户预付的货款投

入其个人期货账户，欲赚取期货收益，但后来这笔资金遭受严重亏损；在期货已遭巨额亏损的情况下，

叶某仍然不断地与其他客户签订新合同，以后续合同货款部分用于归还前合同欠账，部分仍投入期货账

户，直至案发。经审计，截至案发时，叶某通过名下三家公司共计骗取 21 家客户公司的货款人民币 3692
万余元。法院认为叶某合同诈骗罪成立。2 

两个案例中被告人都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并且均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财

物，对两个案件的定性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是围绕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区分展开。 

2. 两罪的根本区别：是否侵犯市场经济秩序 

2.1. 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为竞合关系 

诈骗罪作为一般罪名，规定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在适用上属于次位。一般认为，合

同诈骗罪同时侵犯了公民个人的财产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诈骗罪仅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财产利益。由

于诈骗罪并没有时间、合同、具体行为的特殊要求，所以成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肯定也符合诈骗罪的犯

罪构成，这种情况下主要考虑涉案金额。如果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行为要求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3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即已经达到诈骗罪的入罪要求但尚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入罪要求)，倘若认为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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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06 刑初 1702 号刑事判决书。 
2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1)沪 0106 刑初 261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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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殊罪名而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的，会因为无法达到合同诈骗罪的金额要求而不构成犯罪，此时会出现

矛盾：同样的诈骗金额，如果是普通的诈骗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但是如果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行为要求

却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分明是社会危害性更严重的犯罪，却不会受到处罚。所以，该情况

符合诈骗罪的所有构成要件，但是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要求，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只适用普通罪

名，构成诈骗罪。 

2.2. 行为表现方面：合同诈骗罪与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诈骗罪表现相似 

合同诈骗罪是 1997 年《刑法》新设立的罪名，表述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

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其下详细列举了五种行为。 
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的诈骗罪则通常表现为利用合同作为诈骗理由，对方基于签订合同的迫切意

愿或者对合同产生错误认识而交出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损失。 
准确定性不仅是体现司法工作的认真严谨，罪名的准确认定也能够发挥刑法的教育机能，使公民意

识到某种特定的行为会构成某罪。正确区分二者还具有实际意义，诈骗罪在第一档量刑中规定了管制刑，

合同诈骗罪最轻的刑罚为拘役，如果误将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诈骗罪认定为合同骗罪，被告人则失去了

适用管制的机会；其次是诈骗罪的入罪金额为 3000 元人民币，但是合同诈骗罪的入罪金额为 20,000 元

人民币，二者相差巨大，如果性质认定错误，可能直接影响犯罪成立与否。 
订立合同是常见的民商事活动，随着犯罪手段的发展，也越来越多犯罪分子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

在客观表现上难以准确定性，因此需要从更深层面的法益角度来区分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 

2.3. 两罪的核心区别：合同诈骗罪进一步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刑法对诈骗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总体来说是根据行为手段的表现来设立不同的罪名。

无论运用何种手段进行诈骗，本质上都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得他人产生错误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自愿交付财物，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在普通诈骗罪之外规定合同诈骗罪，无异于在普通

杀人罪之外另规定使用凶器的杀人罪，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在不法和责任方面不存在差异[1]。 
笔者对上述观点深表赞同，合同诈骗罪本质上说就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实施诈骗的行为，

只是诈骗的一种特殊方式，只不过因为其发生的频率较高并且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才独立成罪，但

是细究起来，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就体现在法益侵害对象上。诈骗类犯

罪主要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涉及罪名分别有：

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以及规定

在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合同诈骗罪，还有规定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罪，共计十余种，在

罪名设置上就可以看出其他特殊类型的诈骗方式是使用各种具体的手段、工具，在特定的场合下才能构

成。其次，它们所处的章节不同也体现了其中的差异，我国刑法分则根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性质，将犯

罪分为十类[2]。可见各类金融诈骗犯罪除了侵犯被害者的财产权利还侵犯我国的金融秩序，所以合同诈

骗罪是同时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经济秩序，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 
除了在章节位置上的区别，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在具体的量刑设置上也存在细微的差别：两罪在第

一档量刑上有细微的差别，合同诈骗罪没有设置管制刑，在量刑的细微差异上体现了合同诈骗罪的社会

危害性比诈骗罪稍重，笔者认为是由于合同诈骗罪进一步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 
对于合同诈骗罪侵害的法益，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分别为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秩序

[3]。持市场经济秩序观点的学者主要从合同诈骗罪所处章节进行论证，持合同管理秩序观点的学者则认

为合同诈骗罪是违反了国家对合同的各类管理规范，比如《民法典》中的总则以及合同编，《合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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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等，认为这些具体的合同权利才是合同诈骗罪法益的实体落脚点。但是笔者认为，

应当坚持合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的观点，因为维护合同秩序的背后也是在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并不需要单独认定合同的管理秩序；其次是如果认为是合同管理秩序，那么个人之间签订的合同、

个人和政府签订的合同也应纳入本罪范围，但是持该观点的学者也认为这些合同并没有体现经济合同的

关系。 
综上所述，在认定时应当先考虑特殊情况，采用排除的方法。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的案件如何定

罪也应该遵循这一思路，先考虑能否成立合同诈骗罪，如果得出否定结论，那么再审查是否构成诈骗罪。 

3. “市场经济秩序”的认定要素 

经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首要标准在于行为是否侵害市场经济秩序，然而

“秩序”是一种人类抽象出来的概念，没有具体的实物，因此认定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很多时候也只

能通过外在的客观表现再由内心的认知来进行判断。 
首先，合同诈骗罪虽然也是诈骗行为方式的一种，这种行为首先侵害了被害者的财产利益，致使被

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但是它并没有被规定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这也就表明了它不单是侵犯了交易中

的个人利益，它应当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只有不特定多数人都集中到某一地点进行交易才逐渐形成“市

场”，因此“市场”具有集合性和公共性；其次“秩序”也表明了行为的表现不是一次性，应当是反复

出现，并且为该领域内多数人认同的，即商品交易的整体性和公共性[4]。也因此，个人之间的一次性买

卖所订立的合同，并不具有市场性，不能纳入合同诈骗罪的评价范围。 
其次，应当特指市场秩序中的经济方面，即与商品交易的经济价值相关的行为，比如房地产开发过

程中，开发商与建筑商的工程发包行为才属于经济活动，因为涉及商品的交易，但是开发商向政府申请

土地使用证等行为，即便具有公开性，但是这一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其体现的是行政管理

秩序。 
所以，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体现公共性、经济性和惯常性，如果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没有对上述

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就不能认为该行为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比如某人声称自己是某高校招生办

工作人员，只要考生缴纳高额入学费用就能在本校就读，于是与数位家长签订入学合同，收取巨额费用，

该案件中“入学”并不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不能认为是合同诈骗罪，只是单纯地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5]。另外，需要考察“惯常性”，即合同双方是否经常从事这种交易行为，比如建筑商和水泥经销商之

间签订的购买合同，就体现了双方交易活动的惯常性，但是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商家的合同则缺乏该特

征，如果这类主体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更可能成立诈骗罪，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向店家购买自

用的名牌鞋，店主提供了假鞋，即便店主的销售行为具有惯常性和公共性，但是购买者的行为并不是，

只能认为是普通的诈骗行为。本文列举的案例二，叶某公开对外宣传自己经营工矿产品销售业务，并且

大范围地与 21 家客户公司签订合同，其行为具有公共性和惯常性，被告人叶某不履行合同给各个客户带

来了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使得这 21 家公司丧失与其他有资质的商家签订合同的机会，严重扰乱了当

地的工矿产品销售秩序，应该构成合同诈骗罪。 

4.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 

交易市场中的合同一般指各类民事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了合同可以采用书面、

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详细规定了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典型合同的内容。但是刑法有自己的

特殊性，并非所有民法中能够认定为合同的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众所周知，各个部门法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民法的目的在于促使民事行为顺利进行，但是刑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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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惩罚和教育，因此就决定了即便使用相同的法律名词，其内涵外延也不相同。第一，民法中的合

同还包括人身相关的合同，比如收养、抚养、监护等协议，这些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合同不应当认为是合

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6]。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合同”必须确认商品交换关系，没有约定商品交换

内容的合同就不是此处所指的“合同”[7]。第二，本罪所指的合同并不需要在民法上完全成立且生效，

刑法的评价重点在于“行为”，而不在于“合同”，合同的效力对刑法是否给予欺骗行为否定评价并无

实质性影响。第三，合同的形式对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与否也没有实质的影响，民法典中规定了合同的形

式可以是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因此并非只有订立书面合同才能认定为本罪的“合同”，在交易中

双方只要达成合意也可以认为合同已经成立，口头形式的合同也可以成为本罪所指的“合同”[8]。只不

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十分重视证据的真实性，口头合同难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因此在实践中大部分都

是书面合同。在实践中，认定口头合同成立一般是有相应的证据，比如双方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履行

了部分合同内容等，在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3被告人宋德明与康恩贝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宋德明在沈

阳火车站为康恩贝公司将药品发往浙江，次日康恩贝公司员工将药品装进集装箱，宋德明随后私自打开

集装箱扣留 139 件药品并藏匿，3 天后采取同样的手段扣留 8 件药品，两次共扣留药品 147 件，价值 20
余万元，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口头协议也可以认定为合同已经存在，因为宋德明与康恩贝公司存在合作关

系，双方已经部分履行合同，认定合同的成立并无障碍。 
综上，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需要体现经济活动、交易双方行为具有惯常性，合同的效

力和形式均没有严格要求。但是，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也有可能构成诈骗罪，因此需要进一步讨论，

合同诈骗罪中索要的财物应该与合同本身的内容有关，比如货款、定金、违约金等，如果与合同本身的

内容无关，利用其它理由进行诈骗的，或者被害人认识错误的原因并不在于“合同”的，都不应该认定

为合同诈骗罪。比如王贺军诈骗案 4 中，被告人王贺军假冒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司司长，以介

绍承揽虚假的“中国辽河石油局油建公司 24 号井至主干线公路项目”工程为由，自 2003 年 3 月至 2004
年 1 月期间，以“前期投资款”“接待费”“其他项目的工程款”、个人的“购房款”“差旅费”等为

由分别骗取杨宜章人民币 72 万元，王慧明人民币 20 万元，王小岱人民币 11 万元，于 2004 年 1 月与杨

宜章签订了虚假的“24 号井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款项已由王贺军借给他人使用或自己挥霍。一审法院

认为王贺军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二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笔者认为本案中的合同即便

是正式订立的书面合同，符合合同诈骗罪要求的合同形式，但是因为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并非基于合同做

出，只是利用被害人急于签订合同的心理，借此为幌子进行骗取财物的行为，同时，被害人交付钱款只

是为了争取签订合同的机会，应成立诈骗罪。 

5. 时间条件上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除了在法益上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在行为上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还要求行为发

生在“签定、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即对行为的时间还有特殊要求，与诈骗罪存在区别，诈骗罪中的诈

骗行为并没有时间要求。 
具体而言，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所采取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

过程中。对于“签订合同”的理解，笔者认为还包括前期的磋商、协调等过程，因为在交易过程中，双

方代表不同的利益，供求不可能完全对应，需要进行长期的协商，对价格、方式、日期等具体内容进行

多次商讨才能达成合意。罗成钢合同诈骗案中，5罗成钢在 2010 年 4 月 25 日与许某某达成协议，由许某

某所在的公司向罗成钢订购镇海 T30S 等塑料，在 4 月 25 日至 30 日期间，罗成钢以收取定金的名义获取

 

 

3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第 39 集)，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 页。 
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刑二终字第 59 号刑事判决书。 
5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甬刑一初字第 27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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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万元人民币，4 月 30 日双方才签订合同，后续罗成钢继续以同样的手段向其他公司行骗，即便双方仍

未签订正式的合同，但是此时被害公司已经为了签订合同交付定金，该款项与合同的签订具有紧密的联

系，应当认为是为了促成合同的订立而交付的，符合时间要求，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款项。 
当然，还要求判断所骗取的财物是否与合同订立的内容相关，比如以订立合同为借口骗取对方的“定

金”“手续费”等可以视为与“签订合同”相关，但是以订立合同为借口向对方索要各种打点费、人情

费、进门费等，就不能认定与“签订合同”相关，比如张某诈骗案中，6被告人张某谎称有酒店装修项目，

多次以请客送礼为由骗取被害人计某钱款共计人民币 36,400 元，后将被害人微信拉黑，法院认定张某的

行为构成诈骗罪，笔者赞同该判决，因为张某明知该项目并不存在，签订装修合同只是理由，借此骗取

被害人的钱财，虽然和罗成钢合同诈骗案一样都是为了促成合同的订立而交付财物，但是本案中的“请

客送礼”、“打点费”并不是合同的内容，而罗成钢合同诈骗案中前期支付的钱款则为合同的定金，二

者有本质的区别。 
同理，对“履行合同”也应当采取广义的理解，还应当包括依据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进行赔偿的过

程。秦秀峰合同诈骗案中，7被告人秦秀峰在 2014 年 5 月与潞宝公司签订了连养三批次肉鸡饲养回收合

同，由潞宝公司提供鸡苗、鸡饲料、兽药等物资，秦秀峰负责养殖，待鸡苗成长后再由潞宝公司回收，

2014 年 6 月第一批次的鸡苗按照合同约定回收，但是后来秦秀峰私自将第二批次的肉鸡卖给其他商家，

随后对潞宝公司声称其提供的鸡苗已经死亡，骗取潞宝公司赔偿款共计 6 万余元，本案中秦秀峰虚构鸡

苗死亡的事实，并且以此为由欺骗潞宝公司，称合同已经无法履行，据此要求潞宝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

赔偿方式赔偿其损失，通过这一手段获得大额赔偿款，这一笔款项是基于合同内容的，即便是合同已经

无法履行，仍然认为该赔偿金属于合同诈骗罪中规定的款项。 
在行为的实施时间上，合同诈骗罪有特殊的要求，合同成立前的磋商阶段、合同履行阶段、合同完

成后的纠纷和赔偿阶段均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在认定行为已经侵犯市场经济秩序、利用合同内容实施

诈骗的，也需要考虑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时间要求。诈骗罪并没有特殊的时间要求，因此可以进行限

缩排除。 

6. 结语 

经过前文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初步的判断思路，由于合同诈骗罪是一种特殊的诈骗行为，刑法中也

对其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因此整体思路上可以采用排除法，先判断合同诈骗罪是否成立，若得出否定答

案，再考虑诈骗罪成立与否，此种判断方式更为便捷，可以按照以下的顺序判断是否成立合同诈骗罪：

1) 判断行为是否扰乱了市场秩序，此处需要分析合同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惯常性和公共性，双方的

交易内容是否与经济活动相关。2) 判断所涉及的“合同”是否属于“经济合同”，身份关系、行政关系

的合同不能认为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合同的形式和效力没有严格限制。3) 欺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

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中“签订”和“履行”应当做广义的解释，并且骗取的财物必须与合同内容相

关，同时被害人的错误认识是基于合同内容产生的。 
因此，前文列举案例一中的刘某仅对被害人朱某夫妇进行房屋买卖的协商，二者的行为具有封闭的

相对性，并不针对市场上的所有潜在购房者，该交易行为没有公共性，并且刘某仅销售涉案的一套房屋，

并不会扰乱房地产交易的市场秩序，排除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如果是目前房地产交易中的中介人员对数

位前来购房的买家实施欺骗隐瞒行为的，可以认为其行为扰乱了房屋交易秩序。并且，刘某明知自己的

房产存在纠纷，但为了获取购房款，仍然欺骗朱某夫妇，应当认为与朱某夫妇签订购房合同仅仅是刘某

 

 

6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1)沪 0106 刑初 1062 号刑事判决书。 
7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 04 刑终 97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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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诈骗的手段，应当成立诈骗罪。案例二中叶某采取公开的方式对外宣传自己的经营业务，并且与多

家客户公司签订合同，其行为具有公共性和惯常性，叶某不履行合同给各个客户带来了经济损失，使得

多家公司丧失与其他有资质的商家签订合同的机会，严重扰乱了当地的工矿产品销售秩序；其次，该行

为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骗取的财物是与合同紧密相关的购货款，应该构成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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